佛光大學
稀少性科技人員任用辦法
89.10.11八十九學年度笫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91.03.13九十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8.09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稀少性科技人員之遴用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稀少性科技人員（以下簡稱科技人員），係指核能科技、航太科技、及貴重儀器科技四類人員。

第三條  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方式，比照本校職員派任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初任科技人員所需具備之資格，按等級分別比照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有關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之資格規定。並須兼具下列專業資格之一：
一、大專院校本科系畢業。
二、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擬任職務一年以上工作經驗。前項人員，依有關規定須領有執業證書或執照者，從其規定。
科技人員之職務等級比照各級教師，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等技術師，比照教授。
二、二等技術師，比照副教授。
三、三等技術師，比照助理教授。
四、四等技術師，比照講師。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前已遴用之三等技術師、四等技術師，未取得該條例修正後之比照資格，仍依本辦法原規定比照之等級晉敘。

第五條  初任科技人員除依本辦法笫四條規定外，如具備下列專業資格之一，得任技士：
一、具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本科系畢業。
二、相關科系畢，並具有擬任職務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初任技士之職務等級比照助教，表現優良者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第六條  科技人員之升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任本校技士四年以上，經取得本法笫四條之資格者，遇缺得晉升為四等技術師，未具四等技術師資格者得繼續留任。
二、任四等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遇缺得晉升為三等技術師。
三、任三等技術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遇缺得晉升為二等技術師。
四、任二等技術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遇缺得晉升為一等技術師。

本條笫二款至笫四款人員之升等，應報請教育部核定，各等技術師之任職年資，得分別視同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任教年資。但於轉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時，仍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各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校因教學或研究需要必須設置科技人員職務時，應先報請教育部核定，並應於進用人員到職一個月內列冊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八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任五等技術師者，於取得本辦法原規定四等技術師資格時，得予改任；未具四等技術師資格者，得以原任職務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32

